
案  由：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 本公司為因應長期發展，引進策略聯盟夥伴並穩定及強化公司產

品市場營運競爭力，並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借款、改善財務結構，

以強化公司營運效能。依證交法第43條之6規定，擬以私募方式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本案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

場狀況及公司營運需求，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

理。 

 (二) 私募股數：1,000萬股為上限。 

 (三) 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價

格之訂定，應不低於本公司定價日前下列二基準價格較高者之八

成五：(a)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本公司普通股

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

除權後之股價：或(b)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

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

之股價。惟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發行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

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決定之。前

述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

注意事項」之規定，並同時考量私募普通股轉讓時點、對象及數

量均有嚴格限制，故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應屬合理。  

（四）特定人選擇方式： 

1.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為擴大本公司未來產品的多元化與

銷售，應募人之選擇以(a)本公司之直接或間接客戶或(b)可協

助本公司拓展產品生產多元化或(c)可協助本公司拓展銷售通

路與銷售市場之策略性投資人為限。 

2.必要性：為強化產品市場之競爭優勢，引進可擴大本公司未來

產品銷售之策略投資人，為本公司長期發展之必要策略。 

3.預計效益：藉由策略聯盟應募人穩定及強化公司產品市場的營

運競爭力。 

4.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五) 私募之必要理由及預計效益：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為因應公司長期發展引進策略聯盟夥

伴並穩定及強化公司產品市場營運競爭力，且考量私募方式相

對具迅速簡便之時效性，如透過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方式籌資，

恐不易順利於短期內取得所需資金，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

資發行普通股向特定人募集。  

2.私募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辦理次數 資金用途 預計效益 

分一次辦理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 提升營運效能、節省



借款、改善財務結

構。 

利息。 

分二次辦理 二次皆為充實營運

資金、償還借款、改

善財務結構。 

提升營運效能、節省

利息。 

 

(六)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利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

該等私募增資股份依證券交易法等相關法令，受限期不得轉讓之

規範，並於股份交付日起滿三年後，依法辦理公開發行後，並向

主管機關申請本次私募所發行之普通股上櫃交易。 

(七)本次私募普通股於提報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最多分二次辦理，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實際私募股數、實際私

募價格、應募人之選擇、定價日、增資基準日、計畫項目、資金

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等，若因主管機關

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同

意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八)除上述授權範圍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

商議、變更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

切有關發行普通股所需事宜。 


